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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第二醫學大樓三樓醫學系會議室 

主  席:謝明儒主任                              紀錄:葉君苓秘書                 

列    席:陳盈綺秘書、柯靜宜小姐、許雅媛小姐、魏嘉儀小姐、葉哲雯小姐 

壹、 報告事項 

一、謝明儒主任 

 (一)榮譽版:郭和昌臨床教授之發明「用於檢測川崎病的方法及套組」榮

獲「2022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銀牌」。 

(二)為提升醫學系學生之國際觀與英文臨床與研究能力，校方提供大零、

大一至大四之暑假合作英美知名大學之暑修課程(以醫學英文、人工

智慧、醫療議題等)給予醫學系學生自費赴外選修;目前合作之學校如

下: 

1.學分班: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 

2.暑期專班:美國雪城大學、英國劍橋大學 

(三)2023 年疫情下生活逐漸復甦，學生出國留學的機會和需求大幅增加，

112/3/3(五)下午有辦理一場「CGU X Go International 」活動，歡

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活動資訊請詳閱附件一。 

(四)請各位同學在網路發言要小心留意。 

二、醫預科吳嘉霖主任-如以下委員會報告事項 

三、張玉喆副系主任-如以下委員會報告事項 

四、林蔚然副系主任-如以下委員會報告事項 

 

貳、各委員會負責人與代表報告 

一、總課程委員會謝明儒主任-無報告事項 

 (一)基礎課程委員會吳嘉霖主任: 

1.112/2/15 召開 111-1 期末課程檢討會議，大部分課程負責老師反應 



(初稿) 112/3/1 (確認)112/3/1-3/7 (定稿主席簽名)112/3/8  

2 
 

沒有問題，唯學生缺課的狀況非常嚴重，特別是到學期後半段及早

上 8點的課;請班代宣達給同學請準時出席上課。 

2.本學期將辦理兩場「基礎與臨床銜接講座」，按援例於傍晚時段;待 

確定相關細節後訊息會再公告，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3.校方為提升國際觀，將於 112/7/3-8/11 辦理 Premed 暑期課程，主 

要為國外一年級-四年級的醫預科學生參加，將安排基礎、臨床技

能、實驗室及見習等課程;屆時需要本系與中醫系的學生幫忙負責招

呼這些外國學生的生活起居，校方會申請志工時數、提供工讀費及

免費住宿，甚至晚宴活動都可以一同參加;3 月中截止報名，待人數

確定再請大家支持幫忙。 

 (二)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鄭昌錡主任、張淑卿老師 

鄭昌錡主任 

1.112/2/8 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檢討上學期課程及檢視本學期 

開課狀況;參考本校 IR 平台資料檢討學生的成績分佈，透過老師之間

的討論以達成績評核趨向一致性。 

2.關於基礎課程委員會提出建議四上「醫療人文與臨床倫理」時間異動， 

因課程之授課牽涉太多老師，因此決議不異動。 

3.學生提出希望四上「醫療人文與臨床倫理」(課程負責教師葉筱凡老師) 

開設暑修課程，依據本校開設暑修課程辦理之第六條開課標準「第一

類課程：開課人數本校學生至少二十人，不足二十人不開課。」及考

量本課程需要教師群之合作教學與尊重原開課老師之意願。 

4.「醫療人類學」(課程負責教師李舒中老師)選課人數尚不足 10人，請 

各位班代幫忙宣傳請同學選課。 

5.「志工參與實作」(課程負責教師陳惠茹老師)自 111 學年度異動至一年 

級下學期修習，因校方行政單位未放入必選修課程系統，所以得請學

生自行加選此課程;受疫情影響的關係，此課程才由原三年級異動至一

年級修習，建議同學一年級盡快修習完成。 

謝明儒主任:請一年級班代轉達請同學務必加選，也請提醒陳惠茹老師留 

意是否有學生未加選。 

(三)臨床課程委員會張玉喆醫師:關於選配制度，學生都很喜歡嘉義及高 

雄院區;各院區各種招募的誘引，期增加學習的自由度與教學品質。 

二、教師能力發展中心張玉喆醫師:今日上午舉辦之教學能力提升演講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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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 SARA JOHNSEN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講者提及在挪威有來自波蘭等各地的人，更需要去中心化的臨床學習;

恰好學校與醫院的學習歷程接合在一起也是謝主任的目標。 

三、臨床技能訓練小組張玉喆醫師-無報告事項 

四、基礎臨床銜接課程小組張玉喆醫師: 

1.今天早上發生 30多名學生缺席「呼吸學」上課，經了解學生全數皆未 

請假至林口院區參加手術模擬器研究計畫學習;缺席上課沒有請假就是

曠課，雖然學習的精神是對的，但若課程時間衝突就得三思，自己要做

好時間的安排規劃。 

2.部分學生因身體或其他因素無法施打完整的三劑 covid-19 疫苗，經詢 

問邱政洵副院長，目前醫院端以重視自我管理為主，將比照五六年級學

生進入醫院學習第一天進行快篩即可。 

五、甄選入學委員會謝明儒主任: 

1.明天(2/23)學測成績公佈，將開始進行甄選相關事宜。 

2.本系去年招生入學第一階段缺額很多，請各位同學多鼓勵學弟妹選擇 

本系。 

六、國際事務與交換學生委員會林蔚然醫師 

1.本學年有兩位學生自行爭取申請密西根大學見習(將延畢一年)，為透 

過林口教學部的幫忙;至於未來五六年級學生可否去密西根大學見習 

本系持續努力。 

2.學生若有意願參加學校合作的國外學程應先告知家長;建議系上於新 

生家長座談會時可向家長宣導並告知為部分自費行程。 

謝明儒主任: 

1.系上為提供多元的學習方案，參加與否因學生已成年，理當應由自行 

與家長討論。 

2.112/2/20 密西根大學公衛學院負責人至本校洽談合作，關於本系學生可 

在三四年辦理休學一年至密西根大學公衛學院申請一年的公衛碩士

學，因此畢業時可同時取得本校醫學系學士學位及密西根大學公衛碩士

學位及申請短期見習 

七、通識課程代表駱碧秀老師:這週為學期第 2週，有學生告知因學期末要 

參加亞洲醫學活動，要求希望安排在第 15 週的期末考可以異動時間;已

跟學生溝通，請同學務必了解活動內容，該上的課還是要完成，一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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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請公假得三思。 

鄭喬勻:目前該活動尚在規劃籌備中，會向同學說明並進行協調，建議有課 

或考試的同學就要去完成，非全部時間都安排在此活動。 

八、輔導委員會:王蓮成老師(請假)、張淑卿老師、歐良修醫師(請假)-無報 

告事項 

張淑卿老師:代王蓮成老師報告事項如下 

1.違規事件發生頻率高，如違規停車;之前關於學生涉及偽造文書的行為經 

校方的幫忙以記過的方式處理，請同學要特別留意。 

2.1-4 年級的同學要用功不要被當，課程時間都安排很滿是很難重修的。 

3.有同學到四年級才發現通識課程領域選錯，請各位在三年級時就要特別留 

意。 

4.學務處有公告校方提供之獎學金申請資訊。 

5.「長庚大學醫學系家境清寒醫學生獎學金」申請期程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請宣導。 

6.導師不需再負責宿舍整潔評分。 

7.請同學注意身心健康，校方有提供臨校健康服務並非門診，不會開立處方 

亦不需健保卡，提供 15~30 分鐘免費專業諮詢;有需求的話可透過導師或

是自行網頁登記尋求協助。 

九、醫學生研究事務委員會楊皇煜醫師(請假)-無報告事項 

十、醫學系網頁委員會徐淑媛老師-無報告事項 

十一、學務處生輔組林智勇教官(請假)-報告事項如附件二。 

十二、系友會會長辛立仁醫師(請假)-無報告事項 

十三、系學會代表: 

(一)系學會輔導老師葉筱凡老師:上學期設計許多本學期活動，如醫學 

週、醫學之夜及理監事會議等;我將參與本次理監事會議以了解系學

會的相關運作細節;目前系學會運作都很良好，我特別要求同學活動

申請表要寫清楚完整，為活動留下紀錄;也與同學討論是否要將活動

相關訊息及成果放置網頁，可讓未來的學弟妹看到增加不錯的互動。 

 (二)111 學年度系學會:黃琮瀚、鄭喬勻 

黃琮瀚:系學會活動訊息及成果放置網頁預計這學期上線。 

鄭喬勻:今年暑假醫學營正在開始招工然後進行籌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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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系系學會:葉芷伶(請假)-無報告事項 

十四、醫學系班級代表-皆無報告事項 

一年級:巫岳謙、陳冠廷(蕭敦仁代)  

二年級:李玟臻、羅世閔 

三年級:林明葳、王哲豪 

四年級:林庭璿、顏珮容 

五年級:李佳儒、施承硯(請假) 

六年級:詹智羽(請假)、張淳碩(請假)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更正生物化學(MD2010)成績，共計 1 名。 

提案人:課程負責教師洪錦堂老師 

說  明: 

1.因張棋平技士更正成績後，未作重新匯入更正後之正確成績的動 

作，導致學生○○○(B1002***)成績皆少1分。 

2.本學期所有授課老師總共有18次隨堂測驗或作業，學生○○○作答 

及繳交作業有16次，回家作業數/所有老師之總回家作業數=88.9%，

依據課程大綱之成績考核說明之規定，期末若出現需個別調整成績

時(學期總成績為57、58及59分)，該同學繳交回家作業數/所有老師

之總回家作業數需大於或等於75％，才可作為總成績調整之依據。

小於75％者不予調整。(依據108年7月15日生化暨分子生物科科務會

議決議)，學生○○○(B1002***)符合調整成績之規定，予以調整成

績至60分。成績由不及格59分，更正為及格60分。 

3.學生○○○(B1002***)原成績為59分更正後為60分，為不及格修正 

為及格。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更正生物化學實驗(MD2011)成績，共計 5 名。 

提案人:課程負責教師洪錦堂老師 

說  明: 

1.張棋平技士更正成績後未作重新匯入更正後之正確成績的動作，導 

致 B班五名同學成績皆少 1分;五名學生成績更正說明如下: 

(1)○○○(B1002***)原成績 79，更正成績為 80，原始總分為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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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1002***)原成績 81，更正成績為 82，原始總分為 82.05。 

(3)○○○(B1002***)原成績 89，更正成績為 90，原始總分為 89.71。 

(4)○○○(B1002***)原成績 84，更正成績為 85，原始總分為 84.51。 

(5)○○○(B1002***)原成績 86，更正成績為 87，原始總分為 86.52。 

2.以上五位學生成績更正後未影響不及格修正為及格。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更正有機化學(MD2005)成績，共計 1 名。 

提案人:課程負責教師蘇家豪老師 

說  明: 

1.學生○○○(B1102***)第二次期中考因答案正確，但於檢討時未修 

正成績。 

2.更正成績說明如下: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第二次期中考:82 

學期成績:75.9 

第二次期中考:88 

學期成績:77.7 

系統四捨五入學期成績:78 

3.本案成績更正後未影響不及格修正為及格。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正「長庚大學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 

提案人: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 

1.依據 108 年 12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之準則(如附件三)，第五條之一 

學業成績:1.「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學、普通生物學和英文等四科目，

其中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含實驗課程至少各需修畢三

學分（其中各科目實驗課不得少於一學分），四科目之成績，依學分數

計算，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且其中任一單科平均成績不得低於七十

分，以及班上成績上下學期平均後，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 

2.近年部分學生已於本校或他校修習暑期先修班並依據規定辦理抵免; 

規定須先修習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學、普通生物學和英文等四科目使

得報名轉系資格，中醫系提出建議，以上四科參考科目之分數僅作為

可應試門檻，並不作為最後錄取與否之成績計算，並參考北醫、中國

醫等校之轉系考試規定，建議予以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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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則內容請各位委員檢視附件三之全文，擬增修請提出討論。 

4.經本會議討論決議提報教務會議(112/2/23)。 

決  議:經討論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擬提報教務會議。 

 

提案五:大五院區選填及外訓醫院申請作業建議 

提案人:五年級班代李佳儒 

說  明: 

1.院區選填資訊及分發原則從公告到實際運作僅兩週，即使系上提供給 

我們極大的彈性分派院區，但其中條文牽涉到同學在三、四年級的學

業表現，以及其中有許多分派的細節皆未提前公告在公開平台或在中

低年級時向學生提及，超過半數同學們希望可以即早接收此部和自身

實習權益攸關的條文，進一步有更多時間參與分派規則的討論。 

2. 針對長庚開放學生至國內外院外訓規範複雜且名額有所限制，雖然今

年已更進一步的放寬、增加更多其他院區的機會，但希望未來能提供

學弟妹更加彈性、開放的選擇外，希望系上能夠提供學生機會一同參

與規範的討論、反映意見，以期互相了解院方、系方以及學生三方各

自的考量和難處，共商最佳可行方案。 

如: 

(1)收攏外訓 A、B名額，提供可以直接選填兩個月不同國內醫院的名 

額。 

(2)在其他院區容額許可下，再增加其他長庚院區的名額。 

(3)加入國外交換平台，增加更多國外交換機會。 

(4)因應國外醫院資訊較各院區新年度課表安排晚公告，提供學生彈 

性互換出國交換及國內任一個月 course 的機會……等等。 

決  議: 

1.系盡量符合同學的外訓醫院需求，本系外訓的規則交由同學自行決 

定、主持;若有參加家族導師聚會的同學應該就會知道這些相關訊息;

這些規則如同班規，由班上自行討論決議;請五年級先提供相關規定給

系學會一起進行討論，待確認版本後再提供給一~四年級的學弟妹知悉;

若需要系協助請主動告知。 

2.關於(4)至國外交換部分，因大院區要調動 course 比較困難，系主任 

會再協助協調，今年林口院區已經提案通過外訓彈性調整方案。 

 

提案六:關於與本校合作之國外碩博士學位修業年限擬不計入休學年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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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長庚大學學則」第38條。 

提案人:林蔚然副系主任 

說  明: 

1.112/2/20密西根大學公衛學院負責人至本校洽談合作，關於本系學生 

可在三四年辦理休學一年至密西根大學公衛學院申請一年的公衛碩士

學程;因此畢業時可同時取得本校醫學系學士學位及密西根大學公衛

碩士學位。 

2.建議修正「長庚大學學則」第38條，以保障學生權益。  

3.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  

      4.經本會議通過，擬呈院務會議、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特殊案例則視狀況提簽呈辦理。 

 

  

肆、追蹤提案 

提  案:成立「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 

提案時間:111-2-3 系務會議(112/01/04) 

提案人:謝明儒主任 

說  明:如提案主旨 

決  議:依據本會議上述之討論，將依本校成立委員會之辦法辦理;請負責 TMAC 

評鑑業務之秘書先初擬章程及處理相關事宜，待下次會議討論決議。 

追縱回覆: 

主旨:訂定長庚大學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說明: 

1.依111-1-3系務會議決議與現行制度訂定設置辦法，草案全文如附件六、 

草案說明如附件七。 

2.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擬提報醫學院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If you ore on intern a ionol student 
ot CGu, you moy wont to know how 
others odopted�o�he v bes ond life 
m了won oin1ng th s event o ows 
you to networ�with other people 
who o so hove enthusiosm for 
study ng obrood ond hove s m or 
experiences os youl 
2023年疫情下生活逐漸復甦，學生出國留
學的機會和需求大幅增加。除了邀請CGU

國際長為本校學生介紹出國交換生活以及
申請資訊，本次活動亦邀請了今年初從海
外歸國的學生分享經驗，歡迎海外求學有
興趣的學生參加！

s芒aker主講人

丁homos Lei,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aring Students學生分享

＼
＼＼ 吳佩鵬

CHANG GUNG UNIVERSITY 

方正昕 陳品亻予

Please register before 

Feb 28th 16:00 

14:00-16:00, Friday, March 3rd, 2023 
丁he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 B2, 2nd medical science building

第二醫學大樓B2創新基地

附件一



(R)附件二 

 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宣導事項 

112/02/22 

 

 

一、本學期各系違反學生獎懲辦法案例： 

(一)某棟宿舍女生寢室邀請男生至寢室研討分組報告做，嚴重違反住宿規

定扣 10 點(同退宿)。 

(二)某棟宿舍住宿生，因邀約他校友人至本校打球，擅自帶友人至寢室盥

洗並留宿，經同學反映後，嚴重違反住宿規定扣 10 點(同退宿)。 

日前某生外出時隨手取用鄰車職員機車上所置放之安全帽，經該職員報警

依竊盜罪(公訴罪)送辦。 

二、重申慎防網路購物詐騙，已將相關案例訊息傳各班代宣導。 

三、校內車輛違規件數仍以本系較高，違規同學可申請愛校服務銷過，上學期

因未申請愛校服務銷過計 2 件，分別記申誡 2次及申誡 1次處分(仍可申

請愛校服務銷過)。 



長庚大學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3 日

92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

93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9 月 21 日

94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1 日

94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20 日
95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 日
95 學年度教務會議臨時會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2 日

96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9 月 13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9 日
99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23 日
100 學年度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2 日
102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26 日

103 學年度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18 日

108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增加醫學、中醫兩系資源之充分利用，茲依據本校學生申請轉系辦法第二條第 

  二項訂定本細則，並設置「轉系審查委員會」辦理轉系事宜。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九人，由教務長、醫學院院長、副院長、醫學系、中醫 

  系系主任及兩系之教師各乙名組成之，主任委員由教務長擔任，主持會議並綜理 

轉系之一切事務。 

第 三 條 轉系審查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核簡章及試務工作行事曆並負責執行。 

二、協調考試之試務、命題、印題、閱卷、核計、總務、會計、資訊等相關工作。 

三、決定最低錄取標準及錄取等相關事項並公告錄取名單。 

四、督導工作，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等。 

五、訂定考試之經常工作費及各項試務工作酬勞金等。 

六、其他轉系工作相關事項。 

第 四 條 轉系業務之分工 

一、試務由教務處註冊組負責，醫學、中醫兩系配合支援，職掌如下： 

(一)簡章及有關章則之擬訂，簡章發售。

(二)轉系公告及報名事項。

(三)試卷及答案卷之印製、編號、彌封及保管。

(四)試場安排及試務中心事宜。

(五)試場座位安排。

(六)洽請主、監試人員。 

(七)考試當天試務相關事宜。

(八)各科成績之登錄及複查、考生成績單之核對及寄發。

(九)錄取學生之報名表核對及編造錄取學生名冊。

附件三



 
 
 
 

 

(十)錄取學生之放榜事宜。 

(十一)考試結束後各項資料檔案之整理。 

(十二)其他有關試務事項。 

二、命題由醫學、中醫兩系負責，教務處居間協調，職掌如下： 

  (一)各科命題標準之擬訂。 

  (二)各科命題人員之聘請。 

  (三)各科命題工作之聯絡。 

(四)訂定製作各科試題之標準答案。 

(五)其他有關命題事項。 

三、印題由教務處課務組負責，職掌如下： 

(一)試題之印刷。 

(二)各試場試題、試卷數量之分配。 

(三)試題之保管。 

(四)其他有關印題事項。 

四、閱卷由醫學、中醫兩系負責，教務處註冊組居間協調，職掌如下： 

(一)聘請各科試卷評閱委員。 

(二)閱卷評分標準之擬訂。 

(三)試卷之接收清點及保管。 

(四)試卷之評閱、計分、統計及核對。 

(五)其他有關閱卷事項。 

五、核計由教務處註冊組負責，醫學、中醫兩系配合支援，職掌如下： 

(一)各科試卷計分統計登錄之複核。 

(二)各科試卷評閱後分數之複核。 

(三)其他有關核計事項。 

六、總務由總務處負責，職掌如下： 

(一)現金收支及保管。 

(二)開會場所、試場、闈場、閱卷及其他試務場地之布置及茶水、餐點準備。 

(三)水、電、空調之供應及修繕事項。 

(四)招生考試各項物品購置及搬運協助。 

(五)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七、會計由會計室負責，職掌如下： 

(一)經費之概算及結算。 

(二)收支登帳。 

(三)憑證整理與保管。 

(四)審核轉系經費收支帳目及憑證。 

(五)其他有關會計及經費稽核事項。 

八、資訊由資訊中心負責，職掌如下： 

(一)工作電腦化作業之程式開發、系統測試與維護等。 

(二)考試之相關資訊上網。 

(三)電腦及其各項附屬設備規劃及購備。 



 
 
 
 

 

(四)考生之電腦答案卡之設計及購備。 

(五)考試電腦閱卷資料處理。 

(六)其他有關資訊處理作業事項。 

 

第 五 條 招收轉系之對象為目前本校大學部一年級在學學生。醫學、中醫兩系學生不適用， 

         醫學系轉入中醫系辦法另訂之。 

         醫學、中醫兩系均不接受降轉。 

         得參加轉系考者，需符合如下資格： 

一、學業成績： 

1.普通化學、普通物理學、普通生物學和英文等四科目，其中普通物理

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含實驗課程至少各需修畢三學分（其中各科目

實驗課不得少於一學分），四科目之成績，依學分數計算，平均在七十五分

以上，且其中任一單科平均成績不得低於七十分，以及班上成績上下學

期平均後，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 

2.所列四科目之學期成績須隨轉系報名表一併送交註冊組，成績未到齊者， 

不得申請。 

3.任何必修課程期中辦理停修者，不得報名。 

4.重考生外校所修科目成績，不得作為申請轉系審核之依據。 

二、操行成績：每學期八十分(含)以上。 
 
 

第 六 條 考試方式如下： 

一、筆試：遴聘校外委員命題，考試科目為： 

1.英文（100分） 

2.普通化學（100分） 

3.普通生物學（100分)

二、口試： 

1.由醫學系及中醫系各遴聘五位或七位委員組成口試委員會，於筆試成績未 

公布前舉行。 

2.口試委員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聘請通識或醫學人文、基礎醫學、臨床醫 

  學三大領域之助理教授級以上人員組成。 

3.口試成績單獨計算，以「通過」或「不通過」註記。 
 
 

第 七 條 轉系考試錄取標準如下： 

一、口試成績未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為通過者，不予錄取。 

二、口試成績通過者，依筆試總分由高而低擇優錄取，但筆試成績低於各系考生 

總成績平均值 10 分以上(不含)者，則不予錄取，錄取名額不得超過應取名 

額。 

三、口試結果經全數委員通過者，筆試總分加 5 分。一位口試委員不通過者， 

筆試總分扣 2 分；二位口試委員不通過者，筆試總分扣 4 分；三位口試委 

員不通過者，筆試總分扣 6 分。 

四、筆試成績達最低標準之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分相同者，以一年級兩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加總較高者優先錄取；若再同分，按筆試考科 1.普通生物學 2. 



 
 
 
 

 

普通化學 3.英文，次第比較分數高低決定之。 

五、成績未達各學系之最低錄取標準時，採不足額錄取。 
 
 

第 八 條 每年度招收之轉系生名額為醫學、中醫兩系原核定名額之缺額。 
 
 

第 九 條 因轉系而應補修學分者，應令補修之；若未於修業年限完成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至多二年。 

 

第 十 條 考生申訴 

一、考生對於轉系相關事宜認有不當致損及其個人權益者，得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考生申訴應於放榜後十日之內提出。 

 

第十一條 本細則之內容如有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四 

「長庚大學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略 

得參加轉系考者，需符合

如下資格：  

一、學業成績： 

1.班上成績上下學期排名

前百分之二十者。 

 

 

 

 

 

 

 

 

 

 

 

 

2.任何必修課程期中辦理

停修者，不得報名。 

 

 

 

 

 

 

 

二、操行成績：每學期八

十分(含)以上。 

第五條 略 

得參加轉系考者，需符合

如下資格：  

一、學業成績：  

1.普通化學、普通物理

學、普通生物學和英文等

四科目，其中普通物理

學、普通化學、普通生物

學含實驗課程至少各需修

畢三學分（其中各科目實

驗課不得少於一學分），

四科目之成績，依學分數

計算，平均在七十五分以

上，且其中任一單科平均

成績不得低於七十分，以

及班上成績上下學期平均

後，排名前百分之三十

者。  

2.所列四科目之學期成績

須隨轉系報名表一併送交

註冊組，成績未到齊者，  

不得申請。  

3.任何必修課程期中辦理

停修者，不得報名。  

4.重考生外校所修科目成

績，不得作為申請轉系審

核之依據。  

二、操行成績：每學期八

十分(含)以上。 

1.筆試科目刪

除、班上成績上

下學期排名修正

為前百分之二

十。 

2.刪除重考生外

校所修科目成

績，不得作為申

請轉系審核之依

據。 

 



附件五 

「長庚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八條 

略 

依本校「醫學系醫師科學

家培育計畫」修讀碩博士

學位及與本校合作之國外

碩博士學位之醫學系學生

辦理休學者，其休學年限

依所選讀之研究所修業期

限（碩士班四學年、博士

班七學年）為限。 

 

以下略 

第三十八條 

略 

依本校「醫學系醫師科學

家培育計畫」修讀碩博士

學位之醫學系學生辦理休

學者，其休學年限依所選

讀之研究所修業期限（碩

士班四學年、博士班七學

年）為限。 

 

 

以下略 

增加修讀本校合

作之國外碩博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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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規章編號 11000○○ 

 

 

 

 

 

 

 

 

 

 

 

 

  

 

 
 
 
 

 
制定部門：醫學系 

中華民國 112 年 00 月 00 日訂定 
 

  

長庚大學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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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訂定/修正記錄 
112 年 00 月 00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通過訂定 



附件六 

長庚大學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          1                   112 年 ○ 月 ○○ 日訂定 

長庚大學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112 年○月○○日醫學系系務會議訂定 

112 年○月○○日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 

為持續提高醫學教育品質與整體發展競爭力，以達到提升本系辦

學績效及自我改善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組織 

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應由下列人員組織之： 

一、 本會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名，「醫學生研究事務小組」、

「醫學生專業素養評估小組」、「國際事務與交換學生小

組」、「學生輔導小組」及「網頁小組」等代表為當然委員，

另由系主任聘請基礎學科二人、臨床學科二人、人文及社會

醫學科二人及通識中心一人擔任委員，各委員任期一年，得

連任。 

二、 本會得另邀請學生代表列席。 

三、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 

四、 本會設執行秘書一人，由系行政助理兼任之。 

第三條 職掌 

本會以促進學術交流、研議教學改進方案、推展教學評鑑、學習

評量及教育研究為宗旨，其職掌包括： 

一、 定期評估醫學教育目的及訂定其機制 

二、 制定並落實課程評量工具與評估系統 

三、 將醫學教育目的與相關資訊放置於醫學系網頁公佈周知 

四、 分析醫學生背景、入學管道、在學期間和畢業後表現的成果

數據 

五、 提升醫學生探索臨床與轉譯醫學研究的關聯與應用 

六、 增加醫學生於國際場合之參與度與能見度 

七、 監督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通識教育課程銜接之協調與連貫 

八、 定期追蹤各項作業執行成效並進行檢討與改善 

九、 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有關事項。 

第四條 會議 

一、 配合評鑑作業時程不定期召開，但每學期至少以召開一次為

原則，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說明。 

二、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

委員為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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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必須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表決須有出席委

員過半數(含)以上同意，始得通過，必要時提系務會議審

議。 

四、 每次會議之記錄，應於一週內完成，並提報主任委員。主任

委員須於系務會議提出報告。 

第五條 附則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六條 實施與修改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醫學院備查，修改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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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 

為持續提高醫學教育品質與整體發

展競爭力，以達到提升本系辦學績

效及自我改善之目的，特訂定本辦

法。 

依「醫學系系務會議」

112/2/22 會議決議制訂本辦

法，本條為制訂目的。 

第二條 組織 

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應由下列人員組織之： 

一、 本會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

名，「醫學生研究事務小組」、

「醫學生專業素養評估小組」、

「國際事務與交換學生小組」、

「學生輔導小組」及「網頁小

組」等代表為當然委員，另由

系主任聘請基礎學科二人、臨

床學科二人、人文及社會醫學

科二人及通識中心一人擔任委

員，各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 

二、 本會得另邀請學生代表列席。 

三、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

任兼任。 

四、 本會設執行秘書一人，由系行

政助理兼任之。 

訂定醫學系評鑑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組織人員架

構。 

第三條 職掌 

本會以促進學術交流、研議教學改

進方案、推展教學評鑑、學習評量

及教育研究為宗旨，其職掌包括： 

一、 定期評估醫學教育目的及訂定

其機制 

二、 制定並落實課程評量工具與評

估系統 

訂定本會任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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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醫學教育目的與相關資訊放

置於醫學系網頁公佈周知 

四、 分析醫學生背景、入學管道、

在學期間和畢業後表現的成果

數據 

五、 提升醫學生探索臨床與轉譯醫

學研究的關聯與應用 

六、 增加醫學生於國際場合之參與

度與能見度 

七、 監督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通

識教育課程銜接之協調與連貫 

八、 定期追蹤各項作業執行成效並

進行檢討與改善 

九、 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有關事

項。 

第四條 會議 

一、 配合評鑑作業時程不定期召

開，但每學期至少以召開一次

為原則，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

人員列席說明。 

二、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召集人

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

委員為代理人。 

三、 會議必須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表決須有出席委

員過半數(含)以上同意，始得

通過，必要時提系務會議審

議。 

四、 每次會議之記錄，應於一週內

完成，並提報主任委員。主任

委員須於系務會議提出報告。 

訂定本會召開會議之頻率與

決策要件。 

第五條 附則 

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

規定辦理。 

訂定辦理執行依據。 

第六條 實施與修改 訂定實施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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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提醫學院備查，修改時亦

同。 
 


